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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2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2 年 6 月 19 日 

 

分組討論－長者服務 

摘要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 李婉華女士 

 社聯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 李佩菱女士  

 

1. 社署就去年提交的社會福利焦點及服務改善建議作出以下回應： 

1.1 社會福利署安老服務科助理署長李婉華女士表示有關焦點及建議可歸納為五大

類，分別是院舍服務、社區照顧服務、人手規劃、老年癡呆症患者及照顧者服

務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 

1.2 政府於未來 3 年增撥資源，新增約 1 600 多個資助安老宿位 (包括護理安老院

及護養院)。但值得關注及要處理的是，2011 年共有超過 10 000 次院舍服務編

配安排中，23%護養院輪候者及 31.1%護理安老院輪候者，因各種不同原因要求

暫緩入住。社署希望與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繼續討論，以協助跟進及了解有關

事宜。 

1.3 在社區照顧服務方面，明年推出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採用「錢

跟人走」的嶄新資助模式，讓服務使用者可自行選擇最切合本身需要的服務提

供者、服務種類及服務組合，以增加長者在社區照顧服務的選擇。 

1.4 至於人手規劃方面，社署理解社福界面對人手不足及招聘困難。社福界登記護

士訓練課程會繼續，今年會增加名額至 320 個。而理工大學開辦的兩年制的物

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碩士課程，會紓緩人手上的需求。再者，資歷架構的成

立可以吸引年青人入行，讓他們清楚明白累積有關工作經驗及接受有關培訓

後，對其晉升階梯及工作前景有正面的影響。 

1.5 最後，對於照顧老年癡呆症長者服務及其照顧者的支援方面，今年政府增加了

「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金」金額。此外亦會增加照顧癡呆症患者技巧培訓課程

予專業及非專業員工，提升前線醫護人員的服務水平。 

 

2. 自由發言討論 

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李佩菱女士簡介業界於 5 月 22 日「制訂 2012-13 福利議題及

優次業界集思會」已作討論的項目作開場白，以帶出自由討論。 

2.1 與會者讚賞現時業界與社署的溝通有改善、加強互相間的合作關係。反映現時

長者地區中心的輔導個案超出負荷，有資料顯示輔導個案當中有 30%是有精神

問題的長者，而其中 70%是患有腦退化症。社工除輔導患者外，亦要支援照顧

者的情緒及照顧壓力，故此希望能增加一位社工，以提供適切的服務予患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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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人。而長者鄰舍中心亦有提供服務予患者及其家人，故希望一併考慮增加

社工人手。 

2.2 與會者表示希望增加護養院資源，而護養院的環境設施及人手配套方面，可發

展療養服務。至於腦退化症服務方面，與會者表示早期檢測是十分重要，再配

合藥物治療，可達致治療效果。 

2.3 與會者表示長者地區中心有著協助社區推行預防工作的角色，現時長者地區中

心輔導個案中有 10%是獨老或雙老，有必要增加社工人手及早處理社區長者的

複雜問題。 

2.4 與會者表示資歷架構未必能幫到院舍解決人手不足問題，尤其是前線護理人

員。再者，在實施最低工資的影響下，現時情況更加嚴峻。 

2.5 與會者質疑資歷架構的引入是否能吸引年青人入行。 現時最大問題是如何協助

業界招攬及挽留人才。 

2.6 研究協助少數族裔人士及年青人加入護理行業，以及適時調整培訓學額。 

 

3. 深入討論 

李佩菱女士就 5 月 22 日「制訂 2012-13 福利議題及優次業界集思會」得出的共識，

特選三個議題作出深入討論。 

3.1 增加家居護理和社區支援服務 – 支援家庭護老者，減輕照顧壓力： 

為減輕護老者的照顧壓力，從協助長者「居家安老」，建議政府撥款全港 41 間

長者地區中心，各增加一名社會工作員，針對腦退化症或未獲編配長期護理服

務的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個案輔導及情緒支援服務。 

3.1.1 與會者表示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亦出現長者在獲得編配服務時，要求暫緩

接受服務的情況。有需要了解有關長者是否被轉介至不適切的服務或是

日間護理服務未能配合長者的需要。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配套必頇有足

夠的承托力，才能支援長者及其家人，使長者能「居家安老」。 

3.1.2 與會者表示長者地區中心的支援角色重要，但必頇先釐清長者地區中心

主要扮演的角色及功能。 

3.2 優化長期護理服務系統，落實「居家安老」政策： 

就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大家關注共同付款比率計算。 

3.2.1 與會者建議政府設立自負盈虧長期護理服務基金，鼓勵非政府機構以自

負盈虧方式，提供社區照顧服務名額。 

3.2.2 與會者表示關注服務質素，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其運作模式類似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要以服務使用者的角色，監察及改

善服務。建議成員包括社署代表、服務使用者、服務提供者、社工、護

士、專職醫療代表及外界代表。此外，建議共同付款比率由政府提議的

五級增至七級，加設 5%及 40%兩個級別。而入息審查則建議家庭住戶

每月收入中位數由 150%增至 300%，希望使更多長者能受惠於社區照顧

服務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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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整合及加強長者住宿照顧服務 – 實踐長者持續照顧： 

現時護理安老院的護養程度比率大約為 7:3 (七成護理安老程度及三成護養程

度)；而護養院的療養程度比率約為 6:4 (六成護養程度及四成療養程度)。為使

長者能獲得適切及持續照顧，必頇理順及關注服務編配現況。再者，提供資料

及鼓勵非政府機構於許可的護理安老院舍環境下，尤其是特建院舍，開設日間

護理服務。全港約有 38 間院舍表示同意及會考慮，因而可以即時提供大約 490

個服務名額。 

3.3.1 與會者建議應重新檢討護養院的資助金額或考慮護養院合資格申請療

養院照顧補助金，以增聘人手照顧體弱長者。 

3.3.2 另外，建議給予護養院資源購置電動醫院床，以照顧嚴重體弱的長者及

配合職安要求。李婉華女士就增撥資源購置電動醫院床一事表示會盡快

跟進。 

3.3.3 與會者表示現時護理安老院的長者護理程度、院舍的設施及環境配套未

能切合體弱長者的照顧需要，建議為院舍提供合理資源(包括單位服務

成本及臨終照顧配套)，實踐持續照顧。 

3.3.4 與會者建議政府考慮把補助金的撥款作常規化，以協助穩定護理人手，

提供持續照顧。 

3.3.5 與會者表示除考慮常規化補助金的撥款外，人手比例亦頇檢討，可因應

長者不同的護理程度，而作出適當調整。 

3.3.6 與會者表示關注設立資歷架構能否吸引年青人入行之際，目前必頇重新

檢視資源的分配，及檢討前線護理人員的薪酬和晉升階梯制度，以吸引

及挽留人才。 

3.3.7 與會者表示關注業界人手不足的問題，認同必頇加強社區公眾人士及不

同界別認識長者服務，透過地區教育推廣有關安老服務、愛護長者文化

訊息。 

 

4. 小組總結 

4.1 李婉華女士感謝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與社署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共謀對策，

達至雙方合理的期望。 

4.2 總結討論主要有三項：長者地區中心在社區擔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而當中協

助社區推行預防工作的角色更為重要，例如及早識別老年癡呆症長者。另外，

獎券基金已撥款九億元於未來六年為全港的長者中心進行裝修改善工程，在進

行改善計劃的設計時，各長者中心必頇以用者的需要為依歸。再者，有需要探

討現時長者日間護理服務所提供的服務模式是否配合長者的照顧需要及未來的

服務路向。此外，政府亦收到不少長者團體對將於明年推出的「長者社區照顧

服務劵試驗計劃」的不同意見，社署會一併考慮並於稍後公佈有關試驗計劃的

細節。 

4.3 李佩菱女士表示有需要制訂有清晰的願景及方向的長期福利規劃。 


